
铁政发(2017] 18号

铁岭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铁岭市进一步

健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县（市）、 区人民政府， 市政府有关部门、 直属机构：

现将《铁蛉市进一步健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实施方

案》印发给你们， 请结合实际， 认真组织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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铁岭市人民政府

2017年10月30日



铁岭市进一 步健全特困人员

救助供养制度的实施方案

为贯彻落实《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健全特困人员救助

供养制度的实施意见》（辽政发(2016] 47号）精神， 切实保障

特困人员基本生活， 结合我市实际， 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 总体要求

（一）指导思想。

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， 按照党中央、 国务院、 省委、 省

政府和市委、 市政府决策部署， 以解决城乡特困人员突出困难、

满足城乡特困人员基本需求为目标， 坚持政府主导， 发挥社会力

量作用， 在全市建立起城乡统筹、 政策衔接、 运行规范、 与经济

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， 将符合条件的特

困人员全部纳入救助供养范围， 切实维护他们的基本生活权益。

（二）基本原则。

坚持托底供养。 强化政府托底保障职责， 为城乡特困人员提

供基本生活、 照料服务、 疾病治疗和殡葬服务等方面保障， 做到

应救尽救、 应养尽养。

坚持属地管理。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筹做好本行政区域内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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